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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与人脸要能
“我的隐私我做主”

□戴先任

岂能把“歌曲黑名单”当成流量的卖点
□郭元鹏

治理“行人闯红灯”仅靠“神器”还不够
□叶金福

“快递进村”全覆盖

听信偏方害人不浅

现代物流应走得更远
□郑建钢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杨朝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神
经外科团队近日成功救治一名因
寄生虫入侵颅内导致罹患继发性
癫痫的患者。据专家判断，此次
从患者艾先生额叶脑沟内“钓”出
的寄生虫，应是他此前生吃青蛙
埋下的祸端。据悉，多年前，为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艾先生听信“民
间偏方”，一次性生吃了数只青
蛙。对此，你怎么看？

放眼当下，主旋律影视创作
注意了观影群体的年轻化趋势，
在表达与呈现逻辑上有新突破，
使年轻人在观影时自觉感受艺
术与现实的平衡，拉开了与历史
和真实对话的跨时空帷幕，在参
与中产生共鸣，在共情中致敬伟
大。

——光明日报：《主旋律电
影何以备受年轻人追捧》

作为 网 络 交 易 的 管 理 平
台，当尽力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净化平台的竞争环境；删
除差评选项的粗暴做法，显然
与这一初衷背道而驰。抹去差
评、只留好评，不是往自己脸上
贴金，而是给自身形象抹黑；屏
蔽用户差评的心态，才最该在
电商平台消失。

——北京晚报：《屏蔽“差
评”就是逃避消费者监督》

虽说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只
是针对当地人的地方法规，但这
一探索与尝试对全国都有借鉴
意义。未来，在深圳试点的基础
上，一俟全国性个人破产法规出
台，就可以帮助更多“诚实而不
幸”的人，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创
业活力。

——钱江晚报：《个人破产
第一人诞生，诚实而不幸者当受
保护》

面对电动车自燃悲剧，我们
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一则，
要严把电动车从生产到出厂的全
过程，确保其质量安全；二则，要
对电动车容易自燃的事情进行科
学的调查、研究，发现背后的真问
题，然后通过技术手段升级或者
完善标准等来确保电动车的安
全；三则，人们在购买电动车时，
应尽量选择知名品牌和正规店
面，不能被便宜“遮望眼”。

——工人日报：《对电动车
自燃悲剧要多一些刨根问底》

@东西游荡 迄今为止，“民
间偏方”仍有一定的市场。譬
如，鱼刺卡喉的“民间偏方”是喝
醋或者吞饭团，醋基本上不可能
软化鱼刺，大量饮醋反而会导致
胃部不适，吞饭团可能导致鱼刺
刺伤喉咙，甚至刺破食道，引起
感染，危及人的性命。

@非种子选手 要组织力
量，对“民间偏方”进行相应的整
理、试验，让经过验证的“民间偏
方”造福人民，让无效、有害的

“民间偏方”远离人民，避免屡次
出现“民间偏方”伤害百姓、百姓
用生命代价证伪的教训。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近日，有游客向记者反映
称，他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
大河马水上乐园购买优惠票时
被告知需要录取指纹，且入园
前要验证指纹，其质疑录取指
纹的必要性，并表示担忧高敏
感性的指纹信息被收集后存在
泄露风险。

(7月22日《羊城晚报》)

近年来，指纹识别技术、人
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这两
项技术能让社会变得更安全，也
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

但指纹、人脸都属于具备
高隐私性的个人信息，一旦泄
露可能导致个人财产或隐私被
公开，可能造成个人财产重大
损失。而一些消费场所的经
营者，却热衷于录取消费者指
纹或对消费者进行人脸识别
作为消费条件。指纹识别技
术与人脸识别技术，日益遭到
滥用，一些经营者以方便消费

者的名义强制消费者录取指
纹或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为此
也屡屡引发舆论热议，还有消
费者为此将经营者告上了法
庭。比如在2019年，就发生了
国内消费者起诉商家的“人脸
识别第一案”。

大河马水上乐园回应称，
录指纹意在规避门票倒卖行
为，园方会保证游客的隐私安
全，避免指纹信息被不法分子
采集。而且园方也并没有以
录指纹作为入园的必要前提，
游客要进游乐园，也可以购买
正价票，而正价票就不需要录
指纹。

当然，对经营者来说，不管
是防范门票倒卖行为，还是出
于为消费者提供方便的目的，
都要尽量避免使用消费者具备
高隐私性的个人信息，要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处理个人信
息的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26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

以格式条款、通知等方式，作出排
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所以，
消费者有权不同意使用指纹识别
和人脸识别，经营者不得强制。

而鉴于目前指纹识别技术、人
脸识别技术存在被滥用之虞，要保
护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都需要对指纹识别技
术、人脸识别技术尽快做出规范，
划清应用边界。比如哪些地方可
以使用指纹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技
术，哪些地方不能使用，对此要有
明确规定，要防范相应技术被滥
用，要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护
墙，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
行为，要依法严惩。要及时筑起

“法治栅栏”，人脸识别等新技术才
能得到善用，而不至于遭到滥用，
成为不法分子肆意侵犯公民合法
权益的工具。一句话，指纹与人脸
等高敏感性的个人信息，经营者不
能想识别就识别，而要能做到“我
的隐私我做主”。

近期，有用户在社交平台
发帖称，在网易云音乐的歌单
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黑名
单歌曲”。其还表示，点听之
后，每日推荐中就开始出现“黄
色”歌曲，不胜其扰。记者调查
显示，在网易云音乐App部分
歌单内，存有被监管部门列入

“黑名单”音乐的翻录作品，而
原版歌曲也通过该平台“不设
防”传播。
（7月22日《南方都市报》）

“歌曲黑名单”是净化网络
空间，确保文化清流的需要。

“歌曲黑名单”和社会上的“其
他黑名单”性质是一样的，主要
是通过黑名单方式起到约束作
用。有关部门整理的“歌曲黑
名单”都是不适合传唱的歌曲，
都是有违社会伦理的歌曲，都
是污浊社会风气的歌曲。

然而，一个“歌曲黑名单”

竟然成了新的卖点，不仅一些
违规的网站，违规的 app 在偷
偷传播，就连网易云音乐这样
的大平台也成了藏污纳垢的地
方。在这个平台上有不少“黄
暴”歌曲，歌词涉及性描写、歧
视女性、性侵未成年人、毒品交
易等。

例如涉黄黑名单歌曲《飞
向别人的*》的完整 MV，在网
易云音乐的视频长达 4 分 17
秒，平台显示该视频已有5.8万
次播放量，超 500 次转发。网
易云音乐平台推荐的歌单“一
个看似正经***”内，收纳了20
余首音乐，这些音乐中，歌词多
带有性暗示、唱腔暧昧。

“歌曲黑名单”，之所以能
够成为“收听指南”，就在于利
益的牵绊。在这个“流量为王”
的时代，一些商家把“唯利是
图”演绎到了极致，只要“流量
够大”就敢“冒死前行”。不让

“歌曲黑名单”成为卖点，需要从两
个方面做些事情：一个是加大打击
力度，让收留“黑名单歌曲”的平台
受到严厉打击。一个是加大教育
引导力度，让更多优秀的文化优秀
的歌曲占领文化阵地，让受众主动
远离不健康的文化，不健康的歌
曲。

除了做好以上工作之外，还
需要实现“歌曲黑名单”的升级
版。也就是说，黑名单不能止于

“不健康的歌曲”，还要将“不健康
的歌手”“不健康的作者”一起纳
入黑名单管理的范畴。让那些为
了蝇头小利以身试法者没有机会
成为网红，想借助“不健康的歌
曲”成名的歌手和词曲作者没有
了获得利益的机会，成为名人的
机会，他们也就不会再演唱和创
作“不健康的歌曲”了。对于这些
歌手和作者需要在全网领域实现
精准打击，让他们闭上“信口开河
的嘴巴”。

“上次我在这个路口留下
了闯红灯的记录，还显示在屏
幕上，下次再也不敢闯红灯
了。”近期，浙江省宁波市余姚
市民在经过城东路的时候，可
能会在路边发现这样一个机
器，它通体呈黑色，远看与普通
信号灯并无不同，但仔细看屏
幕，上面会显示行人闯红灯的
抓拍镜头以及路口实时录像，
这就是“智慧城东路”行人安全
管理系统的主要落地设备。

（7月22日《宁波日报》）

读罢这则报道，笔者在为
这款闯红灯“神器”叫好的同
时，不禁在想：难道仅靠闯红灯

“神器”就能达到治理行人闯红
灯了吗？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
个三岁小孩都知晓的交通常
识。可在现实生活中，各地行
人闯红灯现象却比比皆是。不

是吗？有的只要“凑足一群
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闯红
灯”，这被称之为“中国式过马
路”。有的见红灯时没有车辆
或少有车辆通行时，便“硬生
生”地“闯红灯”。更有甚者，有
的行人竟然不顾红灯亮着，也

“勇往直前”地“闯红灯”。据统
计，每天各地因行人闯红灯而
造成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无
数条鲜活的生命消逝在滚滚车
轮之下。这不能不说令人深感
痛心。

为治理“行人闯红灯”，各
地交警部门也是想尽办法。罚
款也好，扣分也好，安装闯红灯

“神器”也好，这些举措的出发
点都是好的，而且也能在一定
时间内起到一定的效果。但笔
者以为，治理“行人闯红灯”仅
靠“神器”还远远不够，因为这
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之策。

那么，最行之有效的治理

“行人闯红灯”的办法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关键还是在于严格执法
和培养行人的遵守交规的意识。
一方面，交警部门应加大宣传和教
育力度，不妨利用电视、报刊、微
信、短信等媒体和网络平台，重点
讲清闯红灯的危害性，并加大执法
力度，对闯红灯的行人和司机要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要像查处酒
驾、醉驾那样，发现一起，严惩一
起，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而
让闯红灯者不敢闯、不会闯。另一
方面，作为行人和司机，要争做文
明之人、守法之人，时时处处养成
遵守交规、敬畏交规的良好习惯，
要把“闯红灯”酿交通悲剧的事例，
作为“前车之鉴”，时时刻刻警醒自
己，警醒他人，自觉做到敬畏红灯，
人人做到不闯红灯。

综上而言，笔者以为，交警部
门的“严格执法”和行人的“文明守
法”才是治理行人闯红灯最有效的

“神器”。

包括金融服务、移动通信服
务、公交带货服务和线上购物服务
在内的快递，对城里人来说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农村，尤其是
地处偏僻的农村，由于网络、交通、
服务网点等方面条件的局限，快递
流通的速度慢得让人难以想象。

“快递进村”为促进农业生产
发展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
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产品和生
产资料，可以通过快递源源不断地
进到村里来，服务农事，从而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村里出产的农特产
品，也可以通过快递销往四面八
方，从而拓展销路，开辟销售新渠
道，增加村民的收入。

“快递进村”有利于补上农村
消费短板，刺激农村消费需求，不
断扩大内需。“快递进村”以后，村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寄取快递，消
费的效率提高了，中间环节减少
了，开支节省了，村民得到了真正
的实惠，消费潜能将会大大激发
出来，成为消费市场的一支新的
有生力量。

加快“快递进村”步伐，需要因
地制宜，探索邮政快递结合、公交
快递结合等多种合作模式。如北
仑区以区邮政企业牵头承包将快
递共配到村、象山县偏远地区泗洲
头镇今年3月起开展“邮快合作”等
举措，就很有实效，使快递配送业
务大幅增长。

“快递进村”全覆盖，现代物
流应走得更远。想方设法创造
一切条件，打通“快递进村”最后
一公里，填补快递进村空白，让
村民免去翻山越岭、长途奔波之
苦，这样的民生实事，一定要办
好、办得扎实，真正造福村民，让
广大农村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现
代物流改革红利，不断提高生活
质量。

近日，在余姚四明山镇梨洲村
举行的浙江宁波市5个区县（市）

“快递进村”率先全覆盖集中仪式
上，镇海、北仑、江北、余姚、慈溪率
先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进村全
覆盖，惠及883个建制村近十万户
村民。

（7月22日《宁波日报》）

“快递进村”事关老百姓切身
利益，能够切实地便民、利民。低
成本、高效率的快递服务，也有助
于快递企业开发和利用好乡村这
一市场富矿——在城市快递市场
空间有限的格局下，广袤的乡土大
地上快递业大有可为。以四明山
镇梨洲村为例，以前村民要到30多
公里外的一个集镇去取快递，现在
不用翻山越岭了，家门口就可以寄
取快递；当地一个快递点的快递量
也从最初的日均40多件，飙升至如
今的300多件。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
村庄应该成为流动时代的局外
人。让更多村庄实现“快递进村”，
不仅会极大地方便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也会促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缩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让每一个村庄都被
纳入现代化物流网络，不让一个村
庄成为孤立的原子，不让一个村庄
的村民成为流动时代的边缘人，

“快递进村”需要用绣花功夫，将好
事做好。


